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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县人社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序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职权名称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

备注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

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

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

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

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结案（立卷归档）



— 14 —

序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职权名称
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审批、分立、合并、变更及终止审

批

备注

受理:收到申请材料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决定是否受理。

不属于许可范畴
或不属于本机关
职权范围的，不
予受理，并向申
请人出具加盖本
行政机关专用印
章和注明日期的
书面凭证。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
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
请材料的，予以受理，并向申请人出具加
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
凭证。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
形式，但自接收材料 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
补正材料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
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
或不符合法定形
式的，应当当场
或者在 5 日内一
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

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送达：送达行政许可申请人。

审　查

决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决定。

准予许可 不准予许可

结案（立卷归档），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实地考察评审

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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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职权名称 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审批

备注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

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审  查

依法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

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

见。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

决 定
申请符合规定的，准予审批通过；申请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审

批通过。

送  达

出具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工时

工作制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送达。

结案（立卷归档），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日内一次告
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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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职权名称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

备注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

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
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
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

材料审查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

                         决  定

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或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不予许可应当说明

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定

实地核查（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

结案（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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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处罚

职权名称 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处罚

备注

　

　　　　　　　　　　　　　　　　　　　　　　　　　　　  重大行政处罚

日常巡查、书面审查

专项检查、举报调查、其他

初步确认违法事实，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不予立案
淮滨县劳动监察大队登记立案 移送有关部门

淮滨县劳动监察大队调查取证

不予处罚

有陈述申辩意见　 无陈述申辩意见　
不申请听证 申请听证

淮滨县劳动监察大队提出初步处罚意见，处罚事先告知审批。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并告知陈述申辩权

告知听证权

形成调查终结报告记录陈述申辩意见　

法制审核

组织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查，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情节复杂或重大违法行为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淮滨县劳动监察大队七日内送达行政处罚决定

执行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履行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淮滨县劳动监察大队结案（立卷归档），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

淮滨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立案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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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职权名称
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

的监督检查

备注

拟定行政执法检查方案

会同相关股室讨论确定行政执法检查方案

方案报请局领导批准，并与相关部门和组织会签印发

下达专项执法检查任务，组织指导开展行政执法检查，依法处置违法行

为

依法规、按照程序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汇总并分析行政执法检查成果，形成行政执法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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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07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职权名称
工伤保险医疗转诊机构、康复机构和辅助器具配置机构确

定

备注

申 请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

不属于本机关职权

范围的，不予受

理，出具《不予受

理通知书》并说明

理由。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

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补正材料。申请人按照要求

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予以受理。

审  查

工伤保险行政部门根据情况对工

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康复机构

和辅助器具配置机构进行实地考

察，并形成考察报告上报省厅。

受 理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

法定形式。

决  定

工伤保险行政部门针对考察情况确认被考察的

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和辅助器具

配置机构是否需要纳入省定点机构。

        送   达

依法送达并公开行政许可决

定。



   


